
  
 
 
 
 

 
 
 
 
 
 
 
 
 
 
 
 
 
 
 

 
 
背景 

 
2013年 1月 1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3年第 5号公告（“5号公告”），
明确直销企业采取直销方式销售货物确认增值税销售额的方法，解决了
直销企业增值税申报缴纳时一直以来面临的问不确定性问题。 
 
通常而言，直销企业是通过招募销售代理或促销员推广、销售产品给消
费者的组织机构，其销售活动通常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进行，比如通过
一对一的展示讲解、展销会或其他个人联络的途径。 
 
根据国务院 2005年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国务院商务主管
部门批准设立的直销企业，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
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直销企业的常见经营模
式主要有下列两种： 
 
模式一：直销员向直销企业下订单按照批发价购买货物，再按照零售价
向消费者销售货物。零售价通常等于或低于直销企业的产品指导价。批
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实际就是直销员取得的报酬。 
 
模式二：直销企业和直销员之间属于一种佣金代理关系。直销员按照直
销企业的要求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直销企业按照零售价向直销员介绍的
消费者销售货物，并另外向直销员支付代理佣金。 
 
5 号文针对直销企业的两种主要经营模式下增值税销售额的确认方法，
分别规定如下： 
 
一、直销企业先将货物销售给直销员，直销员再将货物销售给消费者的，
直销企业的销售额为其向直销员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直销员将
货物销售给消费者时，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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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销企业通过直销员向消费者销售货物，直接向消费者收取货款，
直销企业的销售额为其向消费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在 5号公告出台前，一些直销企业曾就模式一下的增值税销售额确认方
法与税务机关产生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源于双方对直销企业特殊经营模
式的不同理解。 
 
在模式一的情况下，一些税务机关认为批发价实际上是“折扣后的销售
额”，如果直销企业未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折扣额”（税
务机关将零售价与批发价间的差额理解为“折扣额”），则不能按“折
扣后的销售额”申报缴纳增值税。 
 
一些直销企业则持不同观点，认为应以直销企业销售给直销员的批发价
申报缴纳增值税，其相关依据如下： 
 
• 直销企业与直销员间属于购销关系。直销员向直销企业购买货物时，

货物的所有权即转移，直销企业无从干涉直销员对货物的处理：直
销员可将货物继续销售，亦可将货物留作自用或弃置。对于直销企
业而言，货物购买方实际为直销员而非消费者； 

• 直销企业虽对货物有指导的零售价，但在实践操作中，直销员可能
向消费者提供折扣，换言之，直销企业无法掌握或控制直销员的最
终销售价格。 

• 直销企业通常不会向直销员开具增值税发票，直销员（通常为个人）
也不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 

 
5 号公告出台前，北京、广州、安徽等地曾先后发布地方性法规明确直
销企业的税款征收问题，但这些法规侧重于讨论模式二下直销员劳务报
酬的营业税相关问题，未能解答模式一下销售额确认问题。 
 
5 号公告的出台明确了在模式一下直销企业增值税销售额的确认基础为
批发价而非零售价，直销员亦应就货物销售缴纳增值税，同时规定在模
式二下，直销企业增值税销售额的确认基础为零售价。 
 
5号公告于 2013年 1月 1日起生效，但对于此前已发生但尚未处理的事
项可按其规定执行。 

 
毕马威的观察 

 
5 号公告的出台解决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面临的重要税务问题的不确定
性，受到业界的欢迎。 
 
在 5号公告给予直销企业确认增值税销售额的确定性的同时，我们建议
直销企业的支持性文件也要符合相关业务模式的描述。实践操作中，交
易模式的混淆通常是由直销企业与直销员之间没有清晰明确的书面合
同，或者合同与发票内容不匹配，甚至没有合同发票等问题所导致。例
如，我们注意到一些直销企业和直销员之间虽然采用买断产品的模式，
但双方签订了促销合同，而不是购销合同。类似地，有些直销企业与直
销员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直销员可以无条件退回之前从直销企业购买的
产品，使得合同的实质偏离了应有的法律形式，在这些情况下，也会出
现 “灰色地带”。因此，合同双方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并依据合同开
展业务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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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5号公告解决了两种不同经营模式下直销企业增值税销售额确认的
方式，但仍然存在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 
 
5 号公告没有明确直销员是否应当就其在模式二下收到的代理佣金缴纳
营业税。鉴于代理服务目前普遍尚未被纳入增值税改革试点范围，直销
员应当继续就其收到的佣金收入缴纳营业税。 
 
目前，5 号公告仅指出直销员将货物销售给消费者时，应按照现行规定
缴纳增值税。实际操作中，鉴于直销员等个体人员无固定营业场所，税
务机关对其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存在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直销
企业是否有义务敦促直销员履行增值税申报缴纳义务？为了确保税源
不会流失，在向直销员征收增值税时，税务机关可能需要直销企业的协
助。 
 
此外，5 号公告规定直销企业通过直销员向消费者销售货物，直接向消
费者收取货款，直销企业的销售额为其向消费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直接”，是否意味货款不应由直销员经手？
如果直销员代表直销企业收取货款并及时或定期交付直销企业，是否符
合上述“直接”向消费者收取货款的要求？由于 5号公告未作进一步的
明确，不同税务机关可能持有不同理解，对于一些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
直销企业，亦可能由于各地税务机关的不同要求，相同业务无法保持一
致的税务处理，从而增加其合规成本。 
 
我们期待税务机关可以进一步厘清未明确之处，并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
提供实际操作方面的指导。 
 
如果阁下在增值税改革中需要协助，欢迎联系毕马威流转税卓越中心或
您熟悉的毕马威相关税务专家，我们将给予热忱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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